
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6
2021年党建工作考核扣分项认定表
基层党委（党组织）名称:
	序号
	被认定扣分项目
	扣分项目
	被扣分数
	备注

	1
	在考核期内,教职工因违反师德师风、学术道德或社会公德等规定受到调查处理的,每人次扣2分
	
	
	

	2
	在考核期内,被考核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被诫勉谈话的，每人次扣2分；被给予党纪政纪轻处分的，每人次扣3分；被给予党纪政纪重处分的，每人次扣5分；本单位其他人员受到党纪政纪轻处分的，每人次扣1分；受到党纪政纪重处分的，每人次扣3分。
	
	
	

	3
	被考核基层党组织，因党风廉政建设和综合治理工作被“一票否决”的，其考核结果直接评定为“不合格”等次。
	
	
	






